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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所詢教師請假規則第12條疑義一案，復請　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　貴校101年11月6日新北莊國人字第1017690542號函。

二、查教師法第17條第1項規定，「教師除應遵守法令履行聘

約外，並負有下列義務：……七、依有關法令參與學校學

術、行政工作及社會教育活動。……一○、其他依本法或

其他法律規定應盡之義務。」次查新北市高級中等以下學

校教師聘約準則實施要點第13點規定，「教師被選為學校

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及教師成績考核委員會委員，應有善

盡職責之義務。」合先敘明。

三、另查教師請假規則第12條規定，「（第1項）公立中小學

未兼任行政職務教師於學生寒暑假期間，除返校服務、研

究與進修等活動及配合災害防救所需之日外，得不必到校

。……（第3項）前二項返校服務、研究及進修等活動之實

施，教師無法配合參與時，應依規定辦理請假手續。」又

2



81

第2頁，共2頁

裝

訂

線

依教育部100年5月17日臺人(二)字第1000081168號函釋意

旨，「……寒暑假期間，若有與教學相關事項或配合災害

防救所需亦應到校辦理，教師無法配合參與時，應依規定

辦理請假手續。」

四、綜上，寒暑假期間非等同於「例假日」，教師參與學校相

關活動應屬教師義務，不生補假疑義，倘教師無法配合參

與時，應依規定辦理請假手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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